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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醴农（种子）罚[2018]1号
	
	
	
	
	
	
	
	
	

	2
	醴农（农药）罚[2018]2号
	
	
	
	
	
	
	
	
	

	3
	醴农（种子）罚[2018]3号
	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未按规定备案的种子案
	醴陵市军君农资经营部
	
	易利军
	当当事人经营的标注为江西金信种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两优566”水稻杂交种子，在销售前未按规定向本机关备案。
	依据《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 农业主管部门应当对种子生产经营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发现不符合本办法的违法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八十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第（五）项“种子生产经营者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或者受委托生产、代销种子，未按规定备案的。”之规定，本机关责令你在销售上述“两优566”水稻杂交种前按规定向本机关备案，并给予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4000元。

	
	醴陵市农业局                2018年8月9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已于2018年8月14日送达，当事人还未执行。

	4
	 醴农（种子）罚[2018] 4号
	销售的种子标签内容不符合规定的种子案
	醴陵市硕果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陈作果
	当事人销售的标签标注为四川西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天龙两优140”水稻杂交种子，是2018年湖南省引种的主要农作物品种（《湖南省农业委员会关于同一适宜生态区主要农作物审定品种引种备案的公告（2018年第一批）》【（湘）引种〔2018〕第1号】）。该“天龙两优140”水稻杂交种子标签未标注引种备案公告文号，违反了《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第七条“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种子标签除标注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内容外，应当分别加注以下内容:”第（一）项“主要农作物品种，标注品种审定编号;通过两个以上省级审定的，至少标注种子销售所在地省级品种审定编号;引种的主要农作物品种，标注引种备案公告文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标签应当标注种子类别、品种名称、品种审定或者登记编号、品种适宜种植区域及季节、生产经营者及注册地、质量指标、检疫证明编号、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和信息代码，以及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事项。”之规定
	依据《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监督检查，发现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八十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第（二）项“销售的种子没有使用说明或者标签内容不符合规定的。”之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停止销售标签未标注引种备案公告文号的“天龙两优140”水稻杂交种子，并给予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2000元。

	当事人已于法定期限内将罚没款缴至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指定账号
	醴陵市农业局  

2018年8月9日


	

	5
	 醴农（种子）罚[2018] 5号
	销售的种子标签内容不符合规定的种子案
	醴陵市润丰农业物资经营部
	
	吴昭健
	当事人销售的标签标注为湖北中香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糯两优561”水稻杂交种子，是2018年湖南省引种的主要农作物品种（《湖南省农业委员会关于同一适宜生态区主要农作物审定品种引种备案的公告（2018年第二批）》【（湘）引种〔2018〕第2号】）。该“糯两优561”水稻杂交种子标签未标注引种备案公告文号，违反了《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第七条“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种子标签除标注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内容外，应当分别加注以下内容:”第（一）项“主要农作物品种，标注品种审定编号;通过两个以上省级审定的，至少标注种子销售所在地省级品种审定编号;引种的主要农作物品种，标注引种备案公告文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标签应当标注种子类别、品种名称、品种审定或者登记编号、品种适宜种植区域及季节、生产经营者及注册地、质量指标、检疫证明编号、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和信息代码，以及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事项。”之规定
	依据《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监督检查，发现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八十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第（二）项“销售的种子没有使用说明或者标签内容不符合规定的。”之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停止销售标签未标注引种备案公告文号的“糯两优561”水稻杂交种子，并给予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4000元。

	当事人已于法定期限内将罚没款缴至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指定账号
	 醴陵市农业局    

                           2018年08月09日 


	


备注：本案经核查，案发地在江西，已经将材料移交给江西省萍乡市农业局。





备注：本案经核查，农户投诉举报的涉案农药经检测，达到标注的质量指标，当事人的违法事实不能成立，已经撤案。








